
 

 

证券代码： 000050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公告编号：2017-057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下午2:4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6月22-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7年6月22日下午3:00－6月23日下午3:00。 

3、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16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64栋东7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宏良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772,551,867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55.13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552,994,8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46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219,557,0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6703％。 

中小股东出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的股东 34人，代表股份 189,330,4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51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102,456,33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1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86,874,1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00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审议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审议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17,336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2,253万元，扣除本年度支付普通股股

利8,407万元、提取盈余公积1,734万元、吸收合并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

司影响未分配利润2,529万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36,919万元。  

母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5,930万元、20,858

万元、17,336万元，该三年累计54,124万元。  

股东大会同意以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1,401,098,74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0.6元（含税）,总计派息84,065,924.64元。

本年度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预计2017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17,257万元。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湖北

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4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和要

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章程》全文。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选举付德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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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汇总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772,278,467 99.9646% 237,000 0.030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7,077 99.8556% 237,000 0.1252%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2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总表决情况 772,278,467 99.9646% 237,000 0.030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7,077 99.8556% 237,000 0.1252%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3 
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772,278,467 99.9646% 237,000 0.030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7,077 99.8556% 237,000 0.1252%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4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总表决情况 772,278,467 99.9646% 237,000 0.030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7,077 99.8556% 237,000 0.1252%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5 
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

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72,276,667 99.9644% 238,800 0.0309%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5,277 99.8546% 238,800 0.1261%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6 
关于 2017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89,055,377 99.8547% 238,700 0.1261% 36,400 0.0192%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5,377 99.8547% 238,700 0.1261%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7 关于 2017年度申请综 总表决情况 772,276,767 99.9644% 238,700 0.0309% 36,400 0.0047%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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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5,377 99.8547% 238,700 0.1261%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772,177,667 99.9516% 337,800 0.043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8,956,277 99.8024% 337,800 0.1784% 36,400 0.0192% 通过 

议案 9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772,278,467 99.9646% 237,000 0.0307% 36,400 0.0047%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9,057,077 99.8556% 237,000 0.1252% 36,400 0.0192%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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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曾铁山、张容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关联股东回避

情况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